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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全文 38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1 條 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

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麗新農村，特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村社區：指非都市土地既有一定規模集居聚落及其鄰近因整體發展

需要而納入之區域，其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地區。

二、農村再生計畫：指由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依據社區居民需

要所研提之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計畫。

三、農村再生發展區：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農村發展需要，擬

訂計畫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土地活化管理之區域。

 

第 4 條 農村活化再生之推動，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以現有農村社區整體建設為主，個別宅院整建為輔。

二、實施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及閒置空間再利用，整體規

劃建設。

三、創造集村居住誘因，建設兼具現代生活品質及傳統特質之農村。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統籌農村規劃及建設相關資源，配合區域性農業發展政策

，整合政府各部門在農村社區實施之各項建設及計畫。

 

第 6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農村再生之政策方針，報行政院核定；修正時亦同。

 

第 7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相關事項，應設置農村再生

基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億元，並於本條例施行後十年內分年編列預算。

農村再生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前項分年編列預算之撥入。

二、受贈收入。

三、基金孳息。



四、其他收入。

農村再生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辦理農村再生計畫之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建、

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保育支出。

二、辦理農村活化再生之政策方針、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年度農村再生執

行計畫或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擬訂、審核之業務支出。

三、補助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景觀融合之特色建築物

及其空間之維護或修繕。

四、具有保存價值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所需保存、推廣、應

用及宣傳等支出。

五、辦理農村調查及分析、農村基礎生產條件及個別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

、規劃及建設等支出。

六、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相關支出。

七、辦理農村社區之規劃、建設、領導、永續經營等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

再生宣導等支出。

八、管理及總務支出。

九、其他有關農村活化再生業務支出。

 

第 8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徵詢轄內鄉（鎮、市）公所意見，就轄區之

農村再生擬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之擬訂，應辦理公開閱覽，必要時得舉行聽證會。

 

第 9 條 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應依據社區居民需求，以農村社區為計畫範

圍，經共同討論後擬訂農村再生計畫，並互推其中依法立案之單一組織或

團體為代表（以下簡稱社區組織代表），將該農村再生計畫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農村再生計畫核定前，對前項社區組織代表有異議或同一農村社區範

圍提出二個以上農村再生計畫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整合

或由該農村社區居民以多數決方式定之。

第一項農村再生計畫，應包括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

別宅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土地分區規劃及配

置公共設施構想、後續管理維護及財務計畫，並得提出具發展特色之推動

項目。

 

第 10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第一項之申請後，應以公開方式供民

眾閱覽並提供意見；民眾提供之意見應納入核定之參考。

前項申請核定之程序、公開閱覽時間與地點、異議處理、審核程序、實施

方法、管理與維護、監督方式、補助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前條及前項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以下簡稱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定

有第二十條之社區公約者，主管機關應優先補助。



 

第 11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第八條所定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及已核定之

農村再生計畫，訂定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並由其核定執行項目及優先順序。

前項補助，不含土地取得費用。

 

第 12 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予

以補助；其種類如下：

一、農村社區內老舊農水路修建。

二、農村社區照顧服務設施。

三、自用自來水處理及水資源再利用設施。

四、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

五、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

六、閒置空間再利用、意象塑造、環境綠美化及景觀維護等設施。

七、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社區道路、溝渠及簡易平面停車場。

八、公園、綠地、廣場、運動、文化及景觀休閒設施。

九、污水處理、垃圾清理及資源回收設施。

十、網路及資訊之基礎建設。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13 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個別宅院整建予以補助；其補助應符合下

列原則：

一、興建或修繕宅院，應以合法建築物為限。

二、申請補助項目，以能增進農村社區整體景觀者為限。但住宅本體內部

設施之修繕，不予補助。

三、以減少水泥設施，實施生態工程者，優先補助。

四、選用綠建築或符合低碳精神設計，且具地方特色之建築圖樣進行興建

者，優先補助。

五、依法規應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之宅院拆除遷居農村社區者，優

先補助。

六、零星農舍拆除遷居農村社區者，優先補助。

前項所定個別宅院整建補助之申請資格、應檢具之書件、辦理程序、補助

基準、審核條件與程序、查核機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4 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產業活化予以補助；其補助應以農業相關

者為限。

 

第 15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之地區，得依土地使用性

質與農村再生計畫，擬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進行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

設施。



 

第 16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前條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應舉辦公聽會

。但經設籍該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範圍內二分之一以上成年居民要求辦理

聽證者，應辦理聽證。公聽會相關意見或聽證紀錄，應併同計畫書圖，報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之擬訂與變更程序、公聽會辦理程序、公開閱覽

時間與地點、應檢具之書件、規模、條件、審查、核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農村再生發展區內土地使用，應配合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內容實施管理。

前項農村再生發展區範圍內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認定基準、土地使用強

度、建築風貌、管理監督方式、審核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地政及營建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配合農村社區整體發展需要，鼓勵於農村社區廣植林木，

建設具生態及緩衝功能之綠帶。

 

第 19 條 農村社區範圍內各級政府管有之公有土地及農會、漁會、農田水利會、國

營事業之土地，得配合農村再生計畫，實施空間活化再利用。

 

第 20 條 為管理、維護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社區組

織代表得共同訂定社區公約。

 

第 21 條 前條社區公約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後，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社區公約變更時，亦同：

一、公共設施：經所涉公共設施所有權人，或其代表人或管理人全體同意

。

二、建築物：經所涉建築物所有權人全體同意。

三、景觀：經所涉土地所有權人全體同意。

前項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社區組織代表請求閱

覽或影印社區公約，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前項社區公約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

。

第一項社區公約之訂定與變更程序、範本、公開閱覽之時間與地點、會議

決議方式、異議處理、報備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 22 條 社區公約經備查後，違反社區公約者，社區組織代表應先予勸導，其涉及

相關法規規定者，並得請求有關機關依各該法規規定處置。

 

第 23 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農村社區之建設，應建立督導制度；並得對農村建設績效

顯著之個人、團體或機關，予以獎勵。



前項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對現有農村進行全面調查及分析，並對農村生活品質訂定

評定指標。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前項調查及分析，進行農村基礎生產條件與個別農村生

活機能之改善、規劃及建設。

 

第 25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對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

景觀融合之特色建築物及其空間，補助其維護或修繕經費。

 

第 26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對轄區內之農村社區，進行農村文物、文化

資產及產業文化調查；對具有保存價值者，應妥為保存、推廣、應用及宣

傳。

 

第 27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據各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農村發展特色及生態與文

化資產，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

 

第 2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針對農村社區建設、文化資產、產業文化及景觀生態特色

，製作適合社會大眾及各級學校之宣導資料，並積極補助相關宣導、教育

活動。

 

第 29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對農村社區內所屬學校之閒置空間，提出再

利用計畫，並辦理城市與農村交流及農村體驗活動。

 

第 30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農村社區之規劃、建設、領導、永續經營等人力培育

及農村活化再生之宣導。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年度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並督導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依該計畫實施培訓。

各級主管機關實施前項年度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應以農村社區為單元，針

對個別農村特性及需求，分階段開設培訓課程，並加強農村專業人力培育

。

農村社區在地組織及團體依第九條擬訂農村再生計畫前，應先接受農村再

生培根計畫之訓練。

 

第 31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配合農村再生計畫之推動，輔導在地組織之

運作，並建立獎勵及績效評鑑制度。

 

第 32 條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之農民集居聚落，經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農村活化再生需

要者，準用第九條至第十四條及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所需經

費得由農村再生基金支應。



 

第 33 條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辦理農村活化再生之地區，其土地使用管制

仍依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令辦理。

 

第 34 條 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之農村社區，因重大天然災害受有損害者，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協助農村社區重建工作，得逕為調整年度農村再生

執行計畫，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不受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 35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農村社區內有妨礙整體景觀、衛生或土地利

用之窳陋地區，其土地所有權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有住所不詳或行蹤不明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村（里）辦公處所及其他適當處所公告

三個月，期滿無人異議者，得逕為實施環境綠美化、建築物之維護或修繕

。

 

第 36 條 為維護農村居住品質及生產安全，對具危害性之農業生產廢棄物或對農村

發展不利之土地利用行為，應依土地管理及環境保護相關法律予以限制。

 

第 37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